保证条件规定表
职   别
负责工作
保证人条件
备注



同 事
公 务 员
公司
地位人士
董监事


业务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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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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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纳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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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务 员
接洽客户及代款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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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计 员
保管现金人员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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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计 员
不涉及及现金管理
(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需两保证人以上之保证，第一保证人在批“(”记号中任择一，第二保证人则在打“O”记中任择一办理。

